
河北大学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(2010) 

   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中关于“硕士学位获得者应有从事科学研究

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；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

究工作的能力，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”的规定，现结合我校

的实际情况，特对研究生攻 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作如下规定：  

一、博士研究生 

1、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，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与申请学位专业相关

的学术论文总数不得少于 3 篇，其中理工科博士生至少应有 1 篇文章被 SCI 检

索或被 EI 检索。（理工科博士在学校认定的一类、二类刊物上发表 1 篇可视为 2

篇，发表的论文被 SCI 一区、二区检索，1 篇可视为 3 篇；文科博士生在学校认

定的一类 B 和二类刊物上发表 1 篇可视为 2 篇，在学校认定的一类 A 刊物上发

表 1 篇可视为 3 篇）。  

2、在学期间为申请本学位所发表的论文，第一署名单位应为河北大学；研

究生本人应为第一作者，或者导师为第一作者，本人为第二作者；所有文章需

经导师审核通过后方可投寄发表，其中以其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、研究生为第

二作者的篇数不得少于一篇。 

3、所发表的学术论文须和学位论文内容相关，并且在学位论文“在学期间

科研情况”一页中注明发表论文和学位论文的哪个章节的研究内容相关。 

4、核心刊物的规定：  

（1） 参照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编制的《中

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、社会科学文献计量评价

研究中心编制的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》中由学校选定的学术期刊；



一、二类学术期刊的认定和出版社的级别参照《河北大学学术期刊及出版社分

类认定意见（2004）》； 

（2）报纸：国家级报纸理论版的学术文章；  

（3）公开出版有刊号的外文学术期刊；  

注：核心刊物的认定以学生文章发表时的版本为依据；河北大学学报只记

一篇。  

二、硕士研究生 

1、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，至少应有 1 篇学术论文在省级及

以上刊物发表；鼓励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，或主持、参

与应用课题研究。具体要求由各相关学院制定，报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 

2、研究生发表的学术论文，第一署名单位应为河北大学，研究生本人应为

第一作者。如果是核心期刊或二类期刊，导师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，研究生

可为第二作者或第三作者；如果是一类刊物，导师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，研

究生可为第二作者、第三作者或第四作者。 

3、刊物的认定：（1）有 CN 号的省级及以上学术期刊（各级各类学术期刊

增刊、专科学校学报除外）；（2）会议论文集：正式出版有刊号的国际、全国性

学术会议论文集；（3）报纸：省级报纸理论版的学术文章。 

4、硕士研究生在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性活动中，荣获省部级以上奖励

者，可视同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，署名单位为河北大学，以获奖证书为

准。 

三、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获国家发明专利视同发表 SCI(EI)检索论文；出版

学术专著视同发表同级别学术论文。 

四、作为主持人申报成功国家级课题视为在一类 A 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；



申报成功省部级课题，视为在二类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。作为主要参与者（排

名前三），申报成功国家级课题，视为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。课题承

担单位必须为河北大学。  

五、高校教师、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者，与学术型学位硕士研究生要求

相同。 

六、博士研究生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答辩前，必须提交攻读学位期

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原件，报送学位办公室审核。 

七、申请人须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，独立完成学术论文，严格遵守学术规

范，严禁抄袭剽窃、弄虚作假等行为。一旦被确认为有抄袭剽窃、弄虚作假行

为，将按照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给予处理，其学位申请时间将被延期甚至被取

消学位申请资格。 

八、本规定自颁布日起实施，原规定废止。 

九、本规定的解释权在河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 10 月 10 日 


